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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白县蕉林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设计

李�诗
广西玉林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广西�玉林�537000

摘�要：广西博白县蕉林水库工程已列入《西南五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水源工程近期建设规划报告》、

《玉林市水资源综合规划》、《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规划》中，为国家近期建设重点水源工程，规划任务为

供水、灌溉。蕉林水库为玉林市最大的工业园区—龙港新区玉林龙潭产业园区供水，满足园区合理的用水需求并保证

镇区居民饮水安全，为龙潭产业园区（包括白平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供水保障。

蕉林水库控制集雨面积147.5km2，水库总库容1200万m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应当

在开工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并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广西玉林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受建设单位委托编

制《广西博白县蕉林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依据采用《广西博白县蕉林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及相

关专题批复文件等资料，我院设计人员结合现场踏勘，全面分析了蕉林水库建设过程对水土流失可能产生的影响。从

水土保持角度提出防治措施及保护要求，从而将工程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量控制到最低限度。

蕉林水库建设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弃渣，水土保持方案初步选定了弃渣场，从而使工程得以顺利开展，做到弃渣不

乱丢乱弃行为。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项目建设过程中全面落实方案提出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加强施工管

理，认真履行水土保持监测和监理职责，控制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使项目区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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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广西博白县蕉林水库工程位于玉林市博白县龙潭镇

和松旺镇，坝址位于龙潭镇蕉林村大竹根附近的蕉林河

上，属新建建设类项目。蕉林水库总库容1200万m3，是

一座以供水为主的中型水库，工程等别为Ⅲ等。主要向

龙潭产业园和白平产业园供水，日供水量10万m3。

项目主要建设1座混凝土重力坝、供水管道总长
25.415km、上坝道路4.491km、水库管理房和加压泵站
等，项目需新建施工临时道路3.32km，设施工生产生
活区6处、临时堆土场12处和弃渣场2处。水土保持防治
分区由枢纽工程区、道路建设区、输水管道区、施工

生产生活区、临时堆土场、弃渣场、移民安置区、专

项设施复建区和水库淹没区共9个分区组成。总占地面
积280.88hm2，其中永久占地215.90hm2（含水库淹没区

189.57hm2），临时占地64.98hm2。工程总挖方量共计

130.42万m3，总填方量为111.59万m3，产生弃方18.83万
m3运往弃渣场堆放。工程建设涉及搬迁安置36户，拆迁
房屋8698.53m2，拆除电力线路26.68km，通信线路1.0km
等，并对其进行复改建。工程总投资74914.89万元，其
中土建投资11188.68万元，项目计划于2022年9月开工建
设，2024年8月建设完工，总工期为24月。
蕉林水库为新建中型水库，工程建设范围征地面积

大，涉及各专项设施数量多，土石方挖填方量大，水土保

持方案复杂。本工程设计弃渣场2处，其中1#弃渣场布置
在库区左岸上坝路桩号0+500处，利用新建上坝道路填土
内坡作为渣场坡脚的挡渣土堤，既减少工程新增占地及投

资，又充分利用堤路拦挡保障堆渣稳定要求；2#弃渣场布
置在G59呼北高速和玉铁高速交界处西南侧约0.5km处。
弃渣场占地类型为林地和坑塘水面。弃渣场不在河道、湖

泊管理范围，不会对河道行洪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共设

施、基础设施、工业企业、居民点以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影响；渣场场地内无崩塌、滑坡等安全隐患；各

弃渣场不涉及基本农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

线等环境敏感区域，弃渣场选址布置合理可行。弃渣场的

选址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符合水土保持法要求。

本方案的编制采用广西博白县蕉林水库工程初步设

计报告等资料，从水土保持角度全面分析主体工程设

计、渣场选址敏感性分析评价等方面。方案编制的主要

内容包括：项目概况、项目水土保持评价、水土流失分

析与预测、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投

资估算和效益分析、水土保持管理等。本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实施后，可有效控制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确

保工程安全运行，同时减少对水土资源的破坏，恢复植

被，绿化美化环境，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2��弃渣场选址原则

①弃渣场禁止在建设成水库和河湖管理范围内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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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土；

②弃渣场严禁在对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工业企

业、居民点等有重大影响的区域；

③弃渣场在山丘区宜选择荒沟、凹地、支毛沟，平

原区宜选择凹地、荒地，风沙区宜避开风口；

④弃渣场应充分利用取土（石、砂）场、废弃采

坑、沉陷区等场地；

⑤弃渣场应综合考虑弃渣结束后的土地利用。

3��弃渣场选址

3.1  弃渣场规划
蕉林水库为新建中型水库，工程建设范围征地面积

大，涉及各专项设施数量多，土石方挖填方量大，水土

保持方案复杂。蕉林水库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渣，主要

来自于枢纽工程区、移民安置区和专项设施复建区等。

依据工程的施工工艺、充分考虑利用自身开挖料作为回

填以及围堰用料，经土石方平衡后产生永久弃渣量约

18.83万m3；同时为充分利用水库淹没区的表土资源，在

水库蓄水前对淹没区耕园地区域剥离表土并运至弃渣场表

面堆存保护，以备将来使用，保存表土13.71万m3，因此，

本项目弃渣场总堆存量为32.54万m3（松方39.05万m3）。

根据本工程的施工特点和交通运输条件，弃渣考虑就近

堆放，减少新增用地等原则，工程布置弃渣场2处，弃渣
场总占地面积4.29hm2，总容量约51.48万m3，满足工程弃

渣要求。

3.2  弃渣场占地类型、地形地貌、地质合理性分析
① 1#弃渣场
1#弃渣场选址位于小山谷内，占地类型为林地和坑

塘水面，属低山丘陵地貌。1#弃渣场下游坡脚接上坝公
路桩号0+500，且紧邻乌头塘水库库尾西北侧约0.2km，
渣场不涉及乌头塘水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弃渣场总

体地势北西高东南低，山顶高程一般为102.7m~129.8m，
谷内高程38.0m~50.0m，自然坡度在10°~40°之间。地表
部分为土层覆盖，部分基岩出露，覆盖土层为较薄的坡

残积碎石土，下伏基岩为泥盆系莲花山组（D1 l）紫红色
粉砂岩，根据地质测绘以及附近上坝公路的钻孔揭示，

上部覆盖层为薄层第四系残坡积碎石土，往下为全风化

粉砂岩，强风化粉砂岩，场地未见有滑坡崩塌等不良地

质作用，现状自然边坡稳定。山谷为三面环山，一面出

口的瓢状地形，东南面谷口宽度15.0m~75.0m，谷内山
坡较平缓，不存在狭窄陡深的、坡度较大的沟床纵坡，

谷内未见溪流，山谷地表覆盖层较薄，不存在大的松

散碎屑堆积物，集雨面积约0.115km2，弃渣场占地面积

1.75hm2，不存在较大的水流来源，不存在泥石流等不良

地质现象。

② 2#弃渣场
2#弃渣场集雨面积约0.108km2，占地面积2.54hm2，

占地类型为林地和坑塘水面，属低山丘陵地貌。弃渣场

地面高程在35m~58m，山坡坡度约为15°~30°，为土质边
坡，山坡坡度总体较缓，未见基岩出露。测绘结合钻探

揭示，场地上部为薄层坡残积粘土，土体呈可塑状，干强

度中等，下伏地层为志留系涟滩组第二段（S1 l
2）页岩、

粉砂岩互层，全风化层较厚，钻探未揭穿强风化层，未见

有断层、软弱地层等不良地质构造发育，不存在滑坡、

崩塌、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场地稳定性较好。

弃渣场类型均为沟道型，1#弃渣场、2#弃渣场堆方
量分别为14.36万m3和18.18万m3，最大堆高为17.5m和
19m，渣场容量满足工程弃渣要求。根据《水土保持工程
设计规范》（GB51018-2014），弃渣场堆渣量在50万m3

以下，堆渣高度小于20m，为5级渣场，渣场失事对主体
及环境造成的危害程度为无危害，弃渣场边坡破坏造成

的危害程度较轻。弃渣场内及附近无滑坡、崩塌、岩溶

塌陷等不良地质作用，稳定性较好。总体来看，弃渣场

占地类型、地形地貌、地质合理。

4��弃渣场设置合理性

4.1  弃渣场周边环境分析
工程设置2个弃渣场，弃渣场类型为凹地，便于堆

渣。1#弃渣场下游坡脚接上坝公路桩号0+500，且紧邻乌
头塘水库库尾西北侧约0.2km，渣场不涉及乌头塘水库管
理范围和保护范围，2#弃渣场周边无建成水库。从施工
时序上看，工程弃渣沿库区道路以及弃渣便道运至渣场

进行堆放，从而减少了弃渣运距，弃渣场已最大程度减

少新增用地。

弃渣场均不涉及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不会对公

共设施、基础设施、工业企业、居民点，以及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及行洪安全等产生重大影响，渣场场地

内无崩塌、滑坡等安全隐患，且各弃渣场不涉及基本农

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

域，弃渣场布置合理。

4.2  弃渣场位置布设合理性分析
工程按地形、施工特点和交通运输等情况，拟布设

2个弃渣场，其中1#弃渣场布置在库区左岸上坝路桩号
0+500处，渣场坡脚利用新建上坝路填土内坡作为挡渣
提，根据主体工程资料路堤填土和填渣料地质参数的基

本相同，因此把上坝路路堤和1#弃渣场填渣料看成一个
整体的均质路堤，计算结果表明，在正常工况、非常工

况条件下，1#弃渣场路堤边坡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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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要求的最小值，1#弃渣场路堤边坡设计满足规范要
求。因此在上坝道路内侧设置1#弃渣场堆渣后的堤路稳
定满足规范要求；2#弃渣场布置在G59呼北高速和玉铁高
速交界处西南侧约0.5km处。从施工时序上看，弃渣沿库
区道路以及弃渣便道运至渣场进行堆放，从而减少了弃

渣运距，1#弃渣场结合路堤布设，节约新增用地；且弃
渣场选址均已取得相关部门的确认函。因此，弃渣场布

置合理。

4.3  堆渣方案
弃渣前，对场地内表土进行剥离、搬运、集中堆放

于临时堆土场内，并做好临时防护措施，便于后期覆土

利用。

本项目弃渣场为凹地型弃渣场，弃渣场堆渣施工遵

循“先拦后弃、分层堆渣、逐级堆填”的原则，弃渣堆

放前，渣场底部紧接上坝公路，并沿弃渣场边缘修建排

水沟，然后堆渣。堆渣时为保持渣体稳定，需严格控制

堆渣程序，杜绝在施工期间因弃渣方式不当而产生渣体

的高陡边坡。在堆渣过程中，应先下层后上层，逐层填至

整个平面，边坡率为1∶2.5。弃渣时从低处分层堆放，经
过压实后再堆砌上一层，每层堆料厚度不大于1.0m，压实
系数不小于0.9。选用机械压实的方法，保证堆渣体的稳
定。弃渣时先堆弃废弃渣体或者石料，再堆弃土方，便

于堆渣。堆渣完成后进行土地整治覆土恢复植被。

4.4  防洪分析
弃渣场周边均无居民建筑。弃渣场地上游汇水面积

均不大，且有上游植被调节作用，场地上游少量汇水可

通过修建截排水系统排除水流对弃渣的冲蚀威胁，截排

水最终排入库区道路布设的排水系统或天然排水系统。

截排水沟的设计标准采用十年一遇的1h暴雨量，可满足
弃渣场的排水需求。因此，本工程弃渣场堆放的弃渣不

存在对库区行洪的威胁。

因此，本工程弃渣场的选址符合水土保持法等相关

要求，同时在弃渣过程中加强水土保持管理工作，其产

生的水土流失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从主体设计和水

土保持角度考虑，本工程弃渣场的布置是合理的。

结束语

蕉林水库为新建中型水库，工程建设范围征地面积

大，涉及各专项设施数量多，土石方挖填方量大，水土

保持方案复杂。工程建设过程中，弃渣场防治措施采取

永临结合，利用新建上坝道路填土内坡作为渣场坡脚挡

渣土堤，既减少工程新增占地及投资，又充分利用堤路

拦挡保障堆渣稳定要求。

水土保持方案已优化施工工艺，提高防治等级和指

标值，充分利用表土及土石方量，不能利用的弃渣运至

弃渣场进行回填，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动智

慧水土保持建设，夯实水土保持发展基础，为推动生态

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

方针，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同时利用

先进技术和投资经济合理论证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的可行

性，树立以人为本、与环境相协调的设计理念，将本项

目建成成生态型项目。

方案报告书中提出了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措

施、监管、节约、保护的管理要求和建议，提出了与主

体工程的“三同时”水土保持管理要求和建议。为新建

大中型水库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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